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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⼿指虎打傷⼈，⼿指虎會被「沒收」還是「沒⼊」？

知道沒收是刑法，沒⼊是⾏政法。

單純持有違禁品（⼿指虎）會遭到沒收，
但⽤違禁品傷⼈，是會被「沒收」還是「沒⼊」呢？

 洪品毅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6 留⾔： 2 

2019-09-07 12:58

例題
甲雙⼿穿戴⼿指虎，向路旁經過之⾏⼈⼄出拳後逃逸，⼄左臉瘀⻘，送醫後並無⼤礙。

 

 

 法律百科會員（⼀般會員） 法律⼊⾨ ∕ 法律⼊⾨ 2019-07-04 10:13

爭點︰

本案中，甲違反了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7條[1]之規定，⾏政機關並得依照同法第22條第三項[2]之規定，
沒⼊其⼿指虎。甲亦違反刑法第277條[3]之規定，司法機關得依照同法第38條[4]之規定，宣告沒收其
⼿指虎。

（⼀）

因此，本案爭點為，當⾏為⼈底⾏為同時違犯了⾏政法之規定⽽被課予⾏政罰，以及違反刑法規定⽽被
課予刑罰時，兩法規範究竟如何處理，此即「競合」所要討論的問題。

（⼆）

所謂的競合，即案例事實滿⾜多數法規範的要件，該法規之間應該要如何適⽤，有無優先次序的問題。（三）

⾏政罰法︰

⾏政罰法第26條[5]明定，若刑法與⾏政法規範產⽣競合時，優先適⽤刑法。若法院已經宣告沒收，則
因為優先適⽤刑法，就不適⽤〈社維法〉；若法院未宣告沒收，則⾏政機關對於可沒⼊之物，得沒⼊
之。

（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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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 競合，社會秩序維護法，刑法，⾏政罰，刑罰

 
陳星（⼀般會員） 2022-06-24 06:37:57

⼿指虎依構成傷害罪之實質關聯性，供犯罪所⽤之物，應沒收。

 

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2025-02-05 00:11:05

社維法38:違反本法之⾏為，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，應移送檢察官或少年法庭
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辦理。但其⾏為應處停⽌營業、勒令歇業、罰鍰或沒⼊之部
分，仍依本法規定處罰。

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7 條︰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三⽇以下拘留或新臺幣⼀萬⼋千元以下罰鍰
：⼀、加暴⾏於⼈者。…」

[1]

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22 條︰「左列之物沒⼊之：…供違反本法⾏為所⽤之物，以⾏為⼈所有者為限，
得沒⼊之。但沒⼊，應符合⽐例原則。」

[2]

   刑法第 277 條︰「傷害⼈之⾝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[3]

   刑法第 38 條︰「違禁物，不問屬於犯罪⾏為⼈與否，沒收之。
供犯罪所⽤、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⽣之物，屬於犯罪⾏為⼈者，得沒收
之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前項之物屬於犯罪⾏為⼈以外之⾃然⼈、法⼈或⾮法⼈團體，⽽無正當理
由提供或取得者，得沒收之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前⼆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⾏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」

[4]

   ⾏政罰法第26條︰「⼀⾏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⾏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
⾏為應處以其他種類⾏政罰或得沒⼊之物⽽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」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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